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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致敬 
 

于 躍 門 

一、前言

民國 87 年 12 月 20 日在李登輝主政

下調整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簡稱

精省），將原隸屬於臺灣省政府之臺灣省

合作事業管理處（簡稱合管處）併入中央

內政部。

按理說，合管處這個名稱已不復出現

在政府的文件，然而，卻未消失於政府的

檔案中，更不會因此而磨滅合作界對她過

去貢獻的懷念與尊重。頌讚之情，遍及城

市、鄉鎮；感念之意，遍布鄰里、厝邊。

凡是她服務過的城鄉或市鎮，都有懷念的

足跡，都有感謝的政績。

為了回應合作界的期待，以及我個人

的認知與情感的催促，今特別撰寫此文，

向曾為臺灣省合作事業打拼過的公務人

員致敬。

二、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的誕生

臺灣合作事業起自日據時期，日本軍

國主義以合作社（當時稱產業組合、同業

組合、任意組合）作為管控殖民地的經濟

組織，藉以達到資本壟斷的殖民政策。二

次世界大戰末，1944 年 1 月更頒布《台

灣農業會令》，強制將合作社、農會、畜

產會等相關的團體，合併成一統的農業

會，籌集物資，支援太平洋戰爭。合作社

成為不折不扣的殖民工具。

鑒於日本軍國主義對臺灣合作事業

發展的扭曲，導致合作社的民主本質與經

營理念蕩然無存，再加上對合作社的財產

作強制性整併，增添了光復後中央政府接

收、整理合作社的難度。直到民國 37 年

11 月 19 日台灣省政府公布《台灣省合作

事業管理處組織規程》後，臺灣省合作事

業始邁入新的里程碑。

對於合管處的誕生，誠如日後臺灣省

社會處傅雲處長於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

二次大會答覆蔡鴻文省議員質詢時表

示：「政府設一個機構絕不是根據局部現

象或感情意氣。…中華民國憲法對教育規

定得特別詳細，其次莫過於合作事業，足

見，國父遺教與憲法對於合作事業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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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倡。」

據此可知，合管處的誕生，並非「局

部現象或感情意氣」，同樣地，合管處的

裁併，亦不該是「局部現象或感情意氣」。

值得注意的倒是，合管處經年累月建立的

行政、教育、培訓、輔導、考核、獎勵等

完整的行政措施，萬不能因組織變遷而稍

有停頓，希冀在延續中求新、求變，再創

臺灣合作事業的高峰。

三、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的貢獻

從民國 37 年 11 月 19 日台灣省政府

公布《台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組織規程》

起，至 87 年 12 月 20 日精省併入內政部

止，前後共有 11 位處長主持過合作行政

業務，可以這麼說：個個學經歷俱佳，足

堪大任。歷經五十年耕耘，為台灣合作事

業奠定了穩固的發展基礎。

合作行政須配合時勢頒行合宜的合

作社法規，據以輔導、監督合作社場經營

與管理。整理與修訂合作社法規是持續的

工作，每任處長皆視為一項重要的工作。

截至精省前，共有 26 種行政命令仍在運

作，同時，也將全部的法規編修成《合作

法規暨解釋令彙編》，提供合作社場隨時

查考。

為了提升合作社場的經營與管理的

能力，合管處對於合作事業之輔導與管理

訂有督導、考核、獎勵及補助的辦法或要

點，對象為合作社場、合作社場實務人員

及合作行政人員，於每年慶祝國際合作社

節時予以表揚。對於合作社場補助，合管

處年年寬列經費，補助種類包括：示範觀

摩獎勵、業績優良獎勵、專案補助，及其

他獎助、健全經營管理制度補助及利息補

貼。

為了做好合作社場登記，以提升合作

社場信用、瞭解合作社場健全與否，每月

編製「台灣省各級合作社(場)統計表」、「省

級及縣(市)級合作社場統計表」、「社籍登

記每月報部分析表」、「各縣市機關員工暨

學校員生社登記案件彙報表」等資料，進

行研究分析，送給有關單位作為輔導及研

究參考。另外，根據縣市政府報送的「各

縣(市)合作社概況季報」編製「臺灣地區

各級合作事業統計」季報表及年報表，建

立起初步的統計資料庫。

根據我閱讀各國合作教育文獻後得

知，臺灣省合作教育之規劃與推動，能夠

逐步、逐層的實施，且建置完備、有序，

誠可贏得世界典範之美譽；然而，合管處

客氣，未能為文公諸於世，供各國參考，

殊感可惜。今借用宋‧蘇軾《和子由 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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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懷舊》詩中有謂：「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

那復計東西。」來個雪泥鴻爪，捕捉合管

處這隻大雁的爪痕。

民國 69 年起，陳伯村處長在歷任處

長施政基礎上開始建構合作教育的整體

工程。整體工程含有五層意義。一是調整

合管處第一組編制，增設合作教育股，負

責業務規劃與執行，以及規定督導室推動

社會大眾合作宣導工作。二是延聘大學相

關科系教授，擔任合作、會計、管理等課

程講師，建立合作教育師資團。三是編製

教材(19 種)、錄影帶，並發行《合作發展

月刊》，每月 5,000 本，發送各合作社場、

政府機構、各級學校參考。四是辦理國小

教師研習會，舉辦合作社場觀摩會，安排

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生至合作社場工

讀。五是合作教育實施，採各級政府主辦

與補助合作社場自辦雙軌進行。

在合作教育迫切需要下，合管處於民

國 72 年研訂「合作社場經營管理訓練中

程計畫」，隨後，於 73 年 8 月 1 日開始，

與天主教社會服務研究院、逢甲大學合作

經濟學系等三個單位，共同組成「臺灣合

作事業研習中心」。從民國 74 年至精省

88 年，15 年來培訓人數：講習班 19,169

名、研習班 3,127 名、研究班 1,569 名、

專業人員集訓 1,647 名，一共 25,512 名。

合管處願意透過主管機關的角色主動辦

理合作教育且能有如此規模與成效，國內

公務機關實難出其左右，這是合管處陳處

長、辛苦的同仁，以及大學教師與合作社

場的工作夥伴，大家共同營造出的「臺灣

經驗」。陳處長不居功、不張揚，他這種

個性是合作界能體會到的。

新竹縣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彭月琴經理及南投縣南崗工業區勞動合

作社黃瓊惜經理，談及二十多年前往事，

有甘有苦，為了通過三次考試才能取得研

習中心頒發的「專業人員證書」，每日臺

中新竹往返，照顧小孩、侍奉公婆，備嘗

艱苦，如今一切的苦都成了甜蜜的回憶。

這是陳處長帶來的合作精神。可敬、可

嘉。

四、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的精神

精省，是一件浩大的工程，當初的決

定是否「根據局部現象或感情意氣」？已

非今日探討的主題。惟從政府組織調整過

程來觀察，目前，各界仍然意見分歧，尚

未建構一個完整的組織架構與運作體

制，懸而未決，決而不行，這對大企業來

說是何等重大的損失，不符合新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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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當所應

為的做法。

20 年來，合管處同仁往往為了一次

會議，不得不「朝辭黎明旭日升，暮歸官

署夕陽下」，身心勞疲，有目共睹。終於，

這七千個奔波的日子結束了，合作界心中

的合管處–「黎明辦公室」也於 106 年底

正式結束公務，人員北遷。這時，大家看

到的是老舊空蕩的房舍，心中擁抱的仍是

過去打拼的熱情。

合管處像是一面鏡子，讓人們看的是

鏡中的合作社，而不是鏡子本身；自已不

是主體，隱退在合作事業行政輔導中。然

而，合管處的火種未曾熄滅過，燃燒出她

的新意義–臺灣合作事業的基地。不滅的

火種，是持續發展臺灣合作事業的原動

力。

在承先啟後的期盼下，看著內政部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的新夥伴，

發覺個個年輕熱忱，勇於任事，深信他/

她們將是臺灣合作事業繼起的新力量。對

於這股新力量，本人願意提供淺見，說說

一些合管處的火種，供薪火相傳之用。火

種包括：

（一）極重視合作教育。合作教育是

發展合作事業的推手，透過教育，得以讓

合作人知道：為何需要合作社、如何經營

合作社、合作社能為社員、社區、社會帶

來什麼益處。基於這一想法，合管處才會

計劃地培養出一批經營管理專才，投入合

作事業、籌組合作社，成為臺灣合作事業

發展的中堅力量。

未來，我國合作教育似可再行擴大，

利用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成立臺灣合作事

業學院，承作：初成立合作社的育成業

務、已成立合作社的培訓業務、未來合作

社的推廣業務、社會大眾創業的通道、大

學相關系所的產學平台、國家合作事業的

研發中心，將臺灣合作事業基地推向新的

高峰，嘉惠更多的鄉里社區。

（二）培養合作行政專業能力。合作

事業在多數國家屬於由上而下發展的態

勢，政府制定政策、研訂措施，導引合作

事業發展，例如美國農業部藉由補助計畫

的推動、英國透過內閣所轄的委員會的指

導、南韓政府一步一趨的鋪路，為合作事

業創造一個支持性環境，協助合作事業發

展。在這過程，具有專業能力及合作理念

的公務員是攸關合作社能否健全發展的

關鍵人物，需要具備的條件，較一般公務

部門為多，這是兩者最大不同之處。

我認為合管處體認到：欲輔導合作社

場之前，務須先裝備好自己。如何裝備自

己？最實際的做法就是利用下班時間，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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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處內同仁，外聘教師，開班授課，挑燈

夜戰，直到通過考試，才能外派輔導合作

社場。同仁吃苦，合作社場吃補。如今回

想起來，對這些吃苦的公務員，合作界感

謝的心聲早已點滴在心頭。

（三）研訂一系列的輔導辦法。從國

際合作事業發展的軌跡來觀察，政府發展

合作事業不僅要建構一套發展性的法律

制度，更需要備妥一系列的輔導辦法，健

全合作社經營管理。辦法有兩大類，一是

長期、固定的辦法，另一是短期、因應環

境變化的辦法。前者，包括落實年度考

核，辦理年度觀摩交流活動，定期出版教

育、訓練、宣導教材等，有些亞洲、非洲

國家在這方面做得不錯；後者，則是成立

任務型輔導隊伍，巡迴合作社場解決問

題，這是歐盟國家的特色，已實施一段時

間。

為了健全合作社發展，合管處開發出

嚴謹的輔導辦法，惟在精省過程，人員流

動頻仍，資料難免遺失，若有需要，內政

部主管機關可請老同仁協助建檔，作為再

出發的基礎，繼續研發、創新，發展一套

合乎時宜的輔導辦法。

五、感想

為了追趕即將掩門上鎖的「黎明辦公

室」，曾經服務過合管處的同仁，接到專

門委員陳佳容女士個人邀請卡後（參閱照

片 1），三、四十位紛紛從全國各地返回

熟悉的辦公室，大家歡聚一堂（參閱照片

1/2, 2/2），話說當年，笑聲、淚水環盈滿

室。試想，當年她/他們若沒有共同在這

空間–「黎明辦公室」辛苦奉獻過，今日

哪有凝聚的情愫？看著大夥合照的照片

（參閱照片 3），對照我手中二十年前的

老照片，不禁感慨萬千，相同的廉明樓、

相同的階梯、相同的人，卻有不相同的情

境。誠然，空間是不變的，但會在時間中

呈現出不同的意義。    

她/他們為「黎明辦公室」創造了一

個有意義的空間，同時，她/他們也成為

台灣合作事業的視窗，是 2.0 版。透過 2.0

版視窗，可以看到台灣合作事業的基地。

西方有句諺語：「上帝為你關了一扇

門，衪必定會再為你開另一扇窗。」相信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將是

一扇嶄新的窗，是 3.0 版、4.0 版、…新

視窗。近年，人們若從這一扇窗往裡頭瞧

瞧，會看到一批新進的合作精兵，她/他

們謙和的處事態度、認真的工作精神，令

人印象深刻。未來，台灣合作事業一定能

夠看到重重疊疊的高峰，美不勝收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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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門已上鎖了，燈火吹熄了，但熱情尚

存，臺灣合作事業並沒有中斷。引用《總

理紀念歌》一段歌詞：「莫散了團體，休

恢了志氣」，願大家相互勉勵，繼續奮鬥。

謹以此文向前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

處同仁致敬，謝謝大家辛苦的付出，為合

作事業留下典範。

▲照片

1

▲照片 1/2

▲照片 2/2 

▲照片 3

〈本文作者于躍門係財團法人台灣合作事業發

展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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